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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日，在恆豐銀行大樓十二樓會議室，由恆豐

銀行與光鹽社聯合舉辦一次講座，邀請著名律師林志豪先

生講成人監護、遺囑、信託與財產保護及授權書等議題。

講座十點鐘正式開始，前往會場的聽眾達180人左右，是

光鹽社歷次舉辦講座中參加人數最多的一次。 

 首先，林律師根據他工作中所遇見的案例，談到

了成人監護權問題。他說，如果一個成長，特別是單身族

群，或是配偶過世，沒有預先指定監護人，一旦此人喪失

行為能力，就會造成銀行戶頭或財產被凍結，無法支用。

想要從銀行拿出錢，需要向法院申請監護權；而法院還要

幫喪失行為能力的人再找一個律師，一個調查員，做開庭

審理。在這一系列認定程序中，要交保證金，根據情況數

額數千元不等。 

 為了避免這種狀況發生，林律師建議預先找律

師，花100到300元，做一份文件，指定好監護人，做一

份法定授權書（法定授權書有生效期問題：立即生效、喪

失能力後生效），再找兩個證人，當場簽字作證；文件只

有一、二頁紙。你就可以不必擔心財產之事，了卻一件心

事。 

 林律師談到遺囑問題。如果人已過世，事先沒有

留下遺囑，那麼過世人的房產、財產（不動產），都不能

動，必須到法院申請繼承人的任命程序。要把過世人的所

有財產集中列出，再將過世人的家人（妻子、孩子等等）

列出。按照德州法律來分配財產。這個程序同樣是法院要

請律師和調查員，根據過世人的財產情況，也要花費一筆

錢來完成這複雜的繼承人程序。 

 林律師說，如果事先有遺囑的原件，找律師做好

文件，法院只要看到這份原件，就很簡單地用法律條文做

出批准認證文件，既少花錢，效率又高。給後人減少很多

不必要的麻煩。 

 林律師談到信託問題，他說，信託分兩種：1.寫授

權書給別人；2.法律上的擁有權轉給別人。信託裡包括三

個角色：信託成立人、受託人和受益人。第二種信託，是

把你的財產轉到信託公司裡去，你的名字改為信託公司，

透過信託來進行遣囑的整個執行過程。林律師說，信託在

德州不那麼重要，如果你在幾個州都有財產，又不希望公

開自己的財產，甚至不想讓家人親屬知道，可考慮與律師

討論，是否需要做信託。他還提到人壽保險信託，遺囑裡

信託及避稅信託等等。林律師還補充：單身人群要有醫療

授權書。當你有病需要治療，而你不能做出治療方法決定

時，把醫療授權書交給醫院，就可以解決問題了。 

 最後林律師還談到了遺產稅的問題，並提供一些

最新信息：今年如果遺產不超過350萬，免交遺產稅，明

年沒有遺產稅（不用交遺產稅）。到2011年以後，如個

人遺產超過100萬，要交41%遺產稅。夫妻之間的遺產免

稅贈予。但夫妻都不在，如果財產還超過100萬，要交遺

產稅。他還強調，買人壽保險的人士注意，人壽保險額也

算在財產額之內。 

 在整個講座中，林律師講了很多實例，既生動，

又能使大家很快獲得法律知識。講解完畢後，林律師留下

時間，請大家提出不明白的問題；到會者提問踴躍，林律

師耐心一一解答。相信與會者們經過這次講座，受益非

淺，我們再一次感謝林志豪律師的演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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